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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通字〔2023〕35 号

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天津市师生信息素养提升

实践活动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教学单位：

为提高教师数字素养，深化课程改革，根据教育部通知要求，

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将举办 2023 年天津市师生素养提升实践

活动（第二十七届教师活动）。根据通知和指南，现将高校相关

内容摘要如下，请相关单位组织教师参加。

一、项目设置及相关要求

（一）项目设置

2023 年天津市师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在全国活动的基

础上，高等教育组设置以下常规性项目：课件、微课、信息化教

学课程案例。我校推荐作品数量总数不超过 5件，其中，课件限

报 2件、微课限报 2件、信息化教学课程案例限报 1件。具体项

目说明及要求、推荐参考指标请见附件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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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作品资格审定

作品包含以下情形的将取消参加资格：

1.有政治原则性错误和学科概念性错误的作品；

2.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作品；

3.已参加过其他同级评审活动；

4.教师信息不真实及视频内容不完整。

（三）作品制作

1.作者应对作品的原创性、真实性负责，非原创的部分需注

明出处。如引起知识产权异议和纠纷，其责任由作品作者承担。

2.常规项目每件作品作者不超过 3 人，不接受以单位名义集

体创作的作品。

二、申报及推荐方式

（一）申报方式

5月 4日-5月 31日，根据个人自愿参加的原则，由各教学单

位将申报材料统一报送教务部教学研究科，数量不限，根据申报

情况进行遴选推荐。

（二）作品推荐程序

1.学校遴选与推荐

6月 1日-6月 15日，学校遴选出优秀作品参加市级活动，统

一组织进行网上报名、在线填写作品信息、上传作品。

2.市级遴选

6 月 16 日-8 月 31日，由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技术与




